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運動代表隊組訓與經費補助要點 

民國 104年 9月 14日行政會議訂定 

民國 104年 9月 22日校務會議訂定 

民國 112年 5月 31日體育委員會議修訂 

一、 為培養學生運動興趣，發展運動專長，提升團隊運動績效為校爭光，特訂定本

要點。 

二、 本校運動代表隊成立應符合奧運、亞運及全國大專盃正式競賽之運動項目，並

得經體育室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簽准，始得成立。 

三、 運動代表隊教練，須具有該項運動專長教練證照或帶隊成績證明，並具從事該

項運動教練工作經驗者。教練需由本校相關專長專任教師或依本校相關辦法聘

請符合前條資格之校外人士。 

四、 各運動代表隊得透過下列方式獲得及補充隊員：  

(一)經本校奉准之年度運動績優招生辦法甄試入學者。  

(二)具相對專長且有意願加入之在校學生。  

(三)各項公開競賽、校運會及任課教師推薦。 

五、 學生參加運動代表隊選拔，除運動相關技能外，並須具備下列條件： 

(一)體格健全經醫生檢查合格者。  

(二)學業成績平均及格者。  

(三)具有進取心、榮譽感及團隊精神者。  

六、 五專部運動代表隊在參加校隊訓練期間，得免上體育課，惟代表隊員仍須上網

選修體育課程，其成績由教練或指導老師依據練習之勤惰及技術表現評定之，

期中考後退隊者體育成績不及格。 

七、 代表隊得依實際需要，報准置經理、隊長等職，負責隊務及訓練助理工作。 

八、 代表隊之訓練應術德並重，使熟知運動規則，各運動代表隊教練應於每學年結

束前提出次年度訓練計畫。 

九、 運動代表隊員須知： 

(一) 參加代表隊之各項訓練及比賽，曠缺(包括請假)情形比照體育正課辦理。 

(二) 對外比賽未經教練准許而無故曠缺者，按情節輕重依校規處分。 

(三) 運動代表隊員須服從教練，隊長之指導與管理，否則得取消其選手資格，並

依情節輕重按校規議處 

(四) 比賽期間並應穿著本校運動服參加大會典禮儀式及比賽。 

(五) 運動代表隊員參加比賽或訓練之行為，不得違反運動精神或有損校譽，否則

除取消其選手資格外，並按情節輕重依校規處分。 

(六) 運動代表隊員非因退學、休學、重病者，中途不得退出，未經教練准許擅

自退隊者，以依校規處分。 



十、 運動代表隊邀請外校隊伍於校內外運動辦理比賽，應於一週前向體育室報備登

記。 

十一、 運動代表隊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比賽返校後，應辦理下列各事項：  

(一)參賽補助經費核銷及繳交參賽成果報告。 

(二)敘獎：各隊管理應於比賽結束二週內，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將符合敘

獎名單提報，運動績優獎助學金規定另訂定之。 

(三)物品歸還：各隊隊長應於比賽後一週內，將所借用球具及物品全部歸還。 

十二、 運動代表隊正式隊員集中訓練及比賽經費得按下列標準核發： 

(一)交通費：近程按捷運公車票價核實；遠程按客運或自強號票票報支，團體 20

人以上,以遊覽車費用報支；或以自小客車報支油料、計程車費(需檢附收據)，

此兩類車種費用需陳請長官核准後，始得核支。 

(二)膳食費：比賽期間每人每日膳費最高 350元。 

(三)住宿費：按賽程或路程不得當日往返者，每人每宿最高以 1000 元辦理之。

遇特殊情形需陳長官核准後，始得增加住宿費用。 

(四)凡代表隊員參加比賽期間，另加投保意外險。 

(五)比賽之經費，應依本校經費請購與核銷程序之規定辦理。 

(六)比賽經費依當年度預算調整分配。 

十三、 本要點經體育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